
行政审批服务局有关执法职责 

 

办理涉及市场准入、投资建设、交通运输、城市管理、民生保障等相关领域的部

分行政许可、关联事项。 

 

综合行政执法局有关执法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关于城市管理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组织拟

定全区城市管理领域相关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制定城市管理工作的年

度计划和专项方案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城市容貌和户外广告管理及行政执法。依据国家、省、市有关法规、

规章，执行城市容貌管理标准，牵头组织实施城市容貌综合整治工作，负责对损

害城市容貌的行为实施监督管理和行政处罚。依法查处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行为。

负责对户外广 告设置进行监督管理和对违规设置行为进行行政处罚。配合行政

审批部门，参与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张挂张贴宣传品许可、占用城市道路、公

用场地的现场勘验。 

（三）负责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及行政执法。依据国家、省、市有关法规、规章，

指导全区环卫行业管理工作。负责城区生活垃圾清运处置管理的组织、协调、监

督和检查。配合行政审批部门，参与区管范围内迁移、拆除、关闭城市环卫设施

许可等的现场勘验。依法查处破坏公共场所环境卫生和环境卫生设施等行为。 

（四）负责城市绿化方面的城市管理及行政执法，依法查处损坏城市树木花草或

者城市绿化设施，擅自砍伐、修剪、移植树木，未经批准永久或临时占用城市绿

化用地，擅自改变绿地性质、用途等违法违规行为。 

（五）负责市政公用设施方面的城市管理及行政执法，依法查处未经批准擅自占

用、挖掘城市道路及公用地面，占用城市道路期满或者挖掘城市道路后不及时清

理现场，擅自占用或者毁坏市政公用设施等违法违规行为。 



（六）负责规划区内经高新区行政审批部门审批核发建设工程许可证规划建设项

目的批后监管工作。负责监督城市规划区建设用地范围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或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行为。 

（七）负责建成区露天焚烧落叶、树枝、枯草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和焚烧沥青、

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等产生有毒有害、恶臭或者强烈异味气体的物质

的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负责有关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建筑施工噪声污染的相关

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负责餐饮服务业油烟治理工作的监督检查，联合相关部门、

单位对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

的违法行为依法实施处罚。负责依法查处道路抛撒污染路面行为。 

市场监管有关执法职责 

（一）负责全区市场综合监督管理。贯彻执行市场监督管理方面法律法规和方针

政策，起草有关政策规定、规范性文件。落实国家质量强国战略、食品安全战略、

标准化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拟订全区有关战略、规划、政策并组织实施。规范

和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依职责负责有关市场监督管理领域的行政许可、备案。建立全区市场主体

信息公示和共享机制，依法公示和共享有关信息，加强信用监管，推动市场主体

信用体系建设。 

（三）负责全区市场秩序的监督管理。依法监督管理市场交易、网络商品交易以

及有关服务的行为。统筹推进竞争政策实施，组织指导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

按照权限，承担反垄断有关工作。组织查处价格收费违法违规、不正当竞争、违

法直销、传销、侵犯知识产权和销售假冒伪劣行为。指导广告业发展，监督管理

广告活动。指导查处无照生产经营和相关无证生产经营行为。指导全区消费环境

建设，开展消费维权工作。承担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

导小组日常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有关工作。 

（四）负责全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依职责组织查处市场监督管理违法案件，

集中行使市场监督管理执法职责。规范市场监管行政执法行为，推动实行统一的



市场监管。 

（五）负责全区宏观质量管理。组织实施质量发展的制度措施，推进国家质量基

础设施建设与应用。配合重大质量事故调查，实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监督管理

产品防伪工作。承担区质量强区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六）负责全区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实施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控和监督

抽查。组织实施质量分级制度、质量安全追溯制度。负责纤维质量监督工作。 

（七）负责全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综合管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监督工作，

监督检查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标准和锅炉环境保护标准的执行情况。 

（八）负责全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统筹指导全区食品安全工作。负责

食品安全应急体系建设，组织指导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

组织实施食品安全重要信息直报制度。承担区食品安全委员会日常工作。 

（九）负责全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建立覆盖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全过程

的监督检查制度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并组织实施，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

风险。推动建立落实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的机制，落实国家食品安全全

程追溯协作机制，指导企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依职责组织开展食品安全监

督抽检、风险监测、核查处置和风险交流工作，承担风险预警相关工作。组织实

施特殊食品监督管理。 

（十）负责统一管理高新区计量工作。推行法定计量单位和国家计量制度，管理

计量器具，组织量值传递和比对工作。规范、监督商品量和市场计量行为。 

（十一）负责统一管理全区标准化工作。推动实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

准，开展标准实施的监督评估工作。推动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和地方标准。指导、监督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化工作。 

（十二）负责统一管理全区认证认可工作。按照授权对认证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负责管理全区检验检测工作，完善检验检测体系，规范检验检测市场，推动检验

检测认证行业发展。 

（十三）负责全区知识产权工作。贯彻执行知识产权方面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起草有关政策规定、规范性文件。负责保护知识产权，建立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



系，促进知识产权运用，推进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承担区知识产权工作领导小组

日常工作。 

（十四）依职责负责全区药品（含中药、民族药，下同）、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安

全监督管理和质量管理。依职责实施和监督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行政许可。

监督实施国家药典等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标准以及分类管理制度，监督实施

医疗机构制剂标准和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等地方标准。依职责监督实施药品、医疗

器械、化妆品经营、使用质量管理规范。依职责组织开展药品、化妆品监督抽样

检验和医疗器械抽查检验工作。依职责组织开展药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

件和化妆品不良反应的监测、评价和处置工作。配合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依

职责贯彻执行执业药师资格准入制度。 

（十五）负责市场监督管理的科技和信息化建设、新闻宣传、对外交流与合作。

承担技术性贸易措施有关工作。 

 

应急管理局有关执法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山东省安全生

产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按照职责权限和我市安全生产相关工作分工开展

执法工作： 

（一）负责监管领域内安全生产执法监察工作； 

（二）执法检查企业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执行情况；

执法检查企业制定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情况以及安全生产政策贯彻落实情况； 

（三）依法对安全生产方面非法生产经营活动及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生产

经营单位进行查处； 

（四）依法查处群众举报及来信来访案件； 

（五）参与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六）依法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执法职责。 



 

 

自然资源与规划分局有关执法职责 

一、执法职责 

1.负责辖区内自然资源动态管理巡查，建立完整的巡查日志，对每次巡查情

况作详细纪律。 

2.依职责负责有关自然资源领域的行政许可、备案。 

3.负责自然资源违法案件举报受理及违法案件的调查取证、制作案件询问笔

录和现场勘测笔录。 

4.参与自然资源违法案件法律文书、制作和送达工作。 

5.落实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动态巡查、报告备案等相关规章制度，对统计数据

要做到准确、详实，做好月报、季报、年报动态巡查日志和动态巡查台账的填写

工作。 

6.负责对违法案件的统计、分析和上报工作。 

7.依法实施有关自然资源的行政处罚。 

二、执法权限 

1.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和资料，进行查阅或者予以复制。 

2.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就有关自然资源的问题做出说明，询问违法案

件的当事人、嫌疑人和证人。 

3.进入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占用土地、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区内进行现场

勘测、拍照和摄像。 

4.责令停止自然资源违法行为，对正在进行的自然资源违法行为责令停止后

仍不停止的，及时将违法事实书面报告同级人民政府，提请相关单位按照共同责



任机制的要求履行部门职责，采取相关措施，共同制止违法行为，必要时可以将

有关情况向社会通报。 

5.其他依法可以采取的措施。 

 

交通运输管理局有关执法职责 

 

( 一)公路路政执法的主要职责 

1、负责管理和保护公路路产； 

2、实施公路巡查； 

3、依法制止、查处各种违章利用、侵占、污染、毁坏和破坏路产的行为； 

4、控制公路两侧建筑红线； 

5、审理从地面、公路上空或地下穿(跨)越公路的其他设施的涉路工程事宜； 

6、对在特殊情况下利用、占用公路和超限运输车辆通过公路进行审批，并对实

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7、维护公路渡口和公路养护、施工作业现场的正常秩序； 

8、管理和保护公路标志、标线等安全设施； 

9、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 二)、道路运政执法的主要职责 

1、依法审批公路客货运输、搬运装卸、车辆维修、运输服务业的开业、歇业、

停业申请及统筹安排公路客货运输、营运线路及运站点布局，核发经营许可； 

2、负责客货运输凭证及证件的印发、管理和监督检查； 

3、负监督检查公路运输，搬运装卸、汽车维修和运输服务的经营行为和质量； 

4、具体查处违反公路运输管理的违法行为； 

5、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